
 

 

我心目中的倪柝声(黄迦勒) 
 

 我自从识字以后，即喜爱阅读各类文学作品，举凡散文、诗词、小说等无不涉猎。及至十五

岁蒙恩得救，改变兴趣，阅读属灵书刊。我第一个阅读的属灵小册子，便是倪着「十二篮」，从第

一篇开始，立即深深地被吸引住，不但阅读，还作笔记，多达数千散页。这种作笔记的习惯，对我

日后的「基督徒文摘」事工，助益匪浅。当时只是觉得作者灵性造诣极深，思路非常清晰，言之有

物，可作个人属灵追求的借镜。可惜在我得救之时，倪老弟兄便因信仰的缘故，被拘囹圄，在狱中

病死，为主殉道，故始终未曾谋面。虽然如此，却对他敬佩有加，内心以他为圣徒的榜样，向往追

思不已。 

 后来在一九八零年代，香港和台湾分别出版了全套倪柝声著作，香港的是按专题分类编篡，

台湾的则按年代编辑，各有所长。我不但全都购阅，且因随着灵命的长进，对倪老弟兄的历程和见

地，渐有深层的领悟。特别有感于他亲身诸多属灵的经历与见证，深觉他实在是一位言行相符，将

全人奉献给神的属灵前辈，值得后人效法。 

 不料，主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期，在香港等海外地区先后出版了几本批评倪弟兄犯

有淫行的书，心中极为震惊，因为那几本书的资料来源(指传出淫行的匿名散播者)，他最初移民美

国时，也曾经跟我接触过，意欲提供详细资料给我，但被我一口回绝，想不到他竟转提供给了数位

偏激的人，所出版的那几本书我也略微过目，特将我的感受作出如下的回应： 

 (一)那位匿名资料提供者，本身对倪弟兄怀有极为强烈的偏见，他本人并没有任何第一手的

资料，都是道听涂说并大量采纳「无神论者」对倪弟兄的控告，后来倪弟兄并不是因为淫行而被定

罪入狱，故那些控告的证据其实不足采信。 

 (二)那位匿名资料提供者，他的几位骨肉亲兄弟我都认识，且都不赞同他的立场，他在家族

之中相当孤立独行，可见他的资料不宜被广传。 

 (三)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任何单方面的毁谤言论，将来必定会面临神的审判，作为局外人

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更不可帮助传播。 

 (四)即便倪弟兄或许曾经有过污点，但圣经的原则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

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一 9)。而此项认罪行为乃属神与人之间私密的事，外人怎知

他有否认罪？若他认了罪，我们还继续论断他，那就犯了论断神仆人的罪(罗十四 4)，非同小可。 

 (五)圣经教训我们基督徒：「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

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十三 7)。这节圣经特别嘱咐我们，要留心察看属灵前辈「为

人的结局」。根据我手中所拥有的资料，倪弟兄为人的结局相当荣耀神：(1)大陆变色之时，他身在

香港，其后特地从香港回到上海，最终为主殉道；(2)他甘心被拘牢狱，谢绝海外基督徒为他筹款保

释；(3)他在狱中情况艰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在家书中却表明他仍能维持「喜乐」；(4)他同室



不信主的狱友，受他行为感动，出狱后悔改信主。上述种种情形，显明他的人生最末一段有美好的

见证，非一般基督徒和传道人所能比拟。 

 我移居美国之后，发现各地基督教书店，几乎全都设有「倪柝声角落」，架上专售倪柝声的

英文书籍。我所接触过的美籍白人牧师，也几乎全都一口同声称赞倪柝声有过人的属灵眼光，值得

向他学习。 

 更在后来，听说倪弟兄天赋奇才，能一目十行，且过目不忘，难怪他读遍英文属灵书籍，俱

都消化归他所用。据说他受邀访问英国各地教会，用英语释放信息，直接将信息录音转成文字，即

是上乘英文佳作，《正常基督徒生活》一书的中文本，乃是译自英文原讲辞。由此推断，倪弟兄实

在有「五千银子」(太二十五 15~16，20)的才干。 

 然而，我并不盲目推崇倪弟兄，在我的客观观察中，他的为人似乎稍欠圆融，或许有些瑕疵，

据说他曾经几乎被上海教会长老们革除，后来因其中一位长老的反对而未果。那位长老反对的理由

是，在没有当面与当事人求证之前，不宜单凭传言遽下判断。这是那位长老的儿子后来亲口告诉我

的。此外，倪弟兄的教训也非无懈可击。特别是在他事奉主稍具成效，而被不少圣徒追随和高举之

后，有些论点似乎缺欠中庸、适度和稳重，稍微越过了界线。对于下列一些论点，我审慎地采取保

留的态度，并不百分之百的赞同与采纳。 

 (一)《权柄与顺服》一书，在权柄与顺服之间，没有适当的平衡；过度强调所谓的「代表权

柄」，给一般信徒蒙上一层「背叛」权柄的恐惧阴影，也给一些怀有野心的传道人借口，利用此书

来压制圣徒。在我所接触过的传道人同工们中，十有八九，心态骄横，自己不顺服圣灵的主权，却

要别人顺服他的权柄。 

 (二)《工作的再思》一书，超越过他原来对「教会立场」比较审慎的态度，给人产生一种「唯

我独是」的印象；冲淡了「灵里合一」和「弟兄相爱」的属灵实际和圣灵的主权，而强调外表「地

方行政」的合一，以致被野心家利用来排斥其他基督教公会宗派，却又造成了「比宗派更具宗派精

神」的教会。 

 (三)《交出来》一系列信息，超越过正常的「奉献」，有误导奉献对象的嫌疑，将对神和主耶

稣的奉献，转移成「小同工」对「大同工」交出来，以及「教会」对「工作」交出来。此项论点，

在当时教会面临存亡之际，可能有其时代背景和需要，却被海外自由地区的野心家利用来高抬其个

人的「职事」，造成了所谓「独一的职事」。本来「职事」是为「众教会」，后来却变成了「众教会」

是为「职事」。 

 由此可见，我们敬重和效法任何神的仆人，绝对不可过于圣经所记(林前四 6)，以免陷于极

端而不自知。 

 

 


